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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代表隊管理辦法 

 
                                        中華民國 103 年 3 月修訂 

第一條  目的 

為使本校運動代表隊管理及經費補助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組訓管理 

一、 運動代表隊教練由體育室主任遴聘校內相關專長教師擔任，

如無相關專長之教師，得以外聘擔任，並核發聘書，任期為

一年。 

二、 運動代表隊隊員之甄選，需經由該隊教練公開甄選或體育教

師推薦之，並由該隊教練全責辦理其隊員之加入或退出，於

每學期開學後三週內，由指導教練向體育室競賽組提報隊員

名單審查核定。 

三、 代表隊員須服從教練、隊長之指導與管理；參加比賽或訓練

之行為，不得違反運動精神或有損校譽，否則取消代表隊資

格外，並按「長庚大學學生獎懲辦法」辦理。 

四、 運動代表隊訓練須依「運動代表隊訓練實施要點」實施(附件

一)，並由教練提交訓練計畫送體育室審查。 

五、 運動代表隊參加各項運動競賽，由競賽組簽請體育室主任呈

校長核准後參加，並於賽後填寫競賽活動成果報告表（表單

編號： PE001）。 

六、 代表隊於訓練比賽，需辦理公假時，應按請假規定辦理。 

七、 運動成績優良符合獎勵者，依本校「長庚大學獎助學金實施

管理辦法」及「體育室運動性代表隊暨社團獎懲考核」辦

理。 

第三條  運動代表隊補助申請條件 

一、三年內曾參加全國性運動競賽有得獎項目之隊伍或個人。 

二、當年度參加全國性運動競賽，進入複決賽之隊伍或個人。 

三、其他運動項目，若表現良好經體育室審核後，另附簽呈辦 

理。 

第四條  經費補助原則 

         一、參賽補助範圍為教育部、全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全國各單

項協會主辦之全國性運動競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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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補助費用項目 

            （一）參賽費（含比賽報名費、保險費、食、宿、交通費）。 

            （二）服裝費 

            （三）集訓營養費 

            （四）教練費 

三、符合第三條第一款之代表隊伍或個人，學年度內得予補助第四

條第二款之各項費用；另符合第三條第二、三款之代表隊伍或

個人，經呈簽核准後得予補助參賽食、宿、交通及保險費等項

目。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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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運動代表隊競賽活動成果報告表 

學年度：                                                    繳交日期：      年     月     日 

隊伍名稱  比賽名稱 
 

隊長  

比賽時間 
自      年      月      日      時      分 

至      年      月      日      時      分 

比賽地點  

參與 

比賽人數 

總教練：          人   選手：         人 

隊職員：          人   合計：         人 

經費支出 

狀況 

項目 預 算 核准金額 實際核銷  

金額   (競賽組填寫)  

差異 

說明 

 

 

比賽結果 

記錄 

比賽層級：□全國大專運動會□全國大專球類聯賽 □全國大專競賽（單項）

組    別：            參賽數：       隊    比賽成績：       名 

活

動

成

果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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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主任：          競賽組：              教練：           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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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